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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中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选举颜奕鸣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颜奕鸣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截至本公告日，颜奕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附件：颜奕鸣先生简历

颜奕鸣先生，历任上海自行车厂、上海永久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销售副科长、总

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上海中路永久自行车经销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申丽永久自行车有限公司

总经理，上海永久自行车经销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永久股份有限公司车业常务副总经理，中路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上海永久自行车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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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

（第五十三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宝山区真大路560号永久1940·iHUB创意产业园A3栋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46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410,28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7,261,486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148,8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27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480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4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闪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朱智女士出席会议；财务负责人龚平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16,031 84.7937 4,073,055 14.9406 72,400 0.2657

B股 117,500 78.9650 31,300 21.0350 0 0

普通股合计： 23,233,531 84.7620 4,104,355 14.9737 72,400 0.2643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11,731 84.7779 4,073,055 14.9406 76,700 0.2815

B股 117,500 78.9650 31,300 21.0350 0 0

普通股合计： 23,229,231 84.7464 4,104,355 14.9737 76,700 0.2799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15,331 84.7911 4,075,055 14.9480 71,100 0.2609

B股 117,500 78.9650 31,300 21.0350 0 0

普通股合计： 23,232,831 84.7595 4,106,355 14.9810 71,100 0.2595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08,031 84.7643 4,082,355 14.9748 71,100 0.2609

B股 117,500 78.9650 31,300 21.0350 0 0

普通股合计： 23,225,531 84.7329 4,113,655 15.0077 71,100 0.2594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05,730 84.7559 4,075,055 14.9480 80,701 0.2961

B股 117,500 78.9650 31,300 21.0350 0 0

普通股合计： 23,223,230 84.7245 4,106,355 14.9810 80,701 0.294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09,730 84.7706 4,074,655 14.9465 77,101 0.2829

B股 117,500 78.9650 31,300 21.0350 0 0

普通股合计： 23,227,230 84.7391 4,105,955 14.9796 77,101 0.281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09,730 84.7706 4,074,655 14.9465 77,101 0.2829

B股 117,500 78.9650 31,300 21.0350 0 0

普通股合计： 23,227,230 84.7391 4,105,955 14.9796 77,101 0.281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15,431 84.7915 4,074,555 14.9461 71,500 0.2624

B股 117,500 78.9650 31,300 21.0350 0 0

普通股合计： 23,232,931 84.7598 4,105,855 14.9792 71,500 0.261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16,931 84.7970 4,073,055 14.9406 71,500 0.2624

B股 117,500 78.9650 31,300 21.0350 0 0

普通股合计： 23,234,431 84.7653 4,104,355 14.9737 71,500 0.2610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07,830 84.7636 4,081,955 14.9733 71,701 0.2631

B股 117,500 78.9650 31,300 21.0350 0 0

普通股合计： 23,225,330 84.7321 4,113,255 15.0062 71,701 0.261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67,231 11.9367 4,113,655 86.5670 71,100 1.4963

5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审计

费用的议案》

564,930 11.8882 4,106,355 86.4134 80,701 1.6984

6

《关于公司董事年度薪酬的

议案》

568,930 11.9724 4,105,955 86.4050 77,101 1.6226

7

《关于公司监事年度薪酬的

议案》

568,930 11.9724 4,105,955 86.4050 77,101 1.622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陆逸辰、郑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和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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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 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 上市股数为256,744,747

股。 该部分限售股份对应的股东数量为9名，占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概伦电子” ）股本总数的59.00%，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42个月。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56,744,747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30日（因2025年6月28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

一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03号）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概伦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科创板上市交易的通知》（[2021]492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3,380,445股，并于2021年1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

牌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发限售股份， 限售股股东数量为9名， 对应的股份数量为256,

744,747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59.00%，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42个月。 现限售期即将

届满，将于2025年6月30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动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发限售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因2023年限

制性股权激励计划归属发生两次股本数量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

公司于2025年2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

登记证明》， 公司已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

作；本次归属的股票数量为126,900股，并已于2025年2月18日上市流通。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

后，公司股本总数由433,804,445股增加至433,931,345股。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2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

告编号：2025-008）。

（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

期归属

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

登记证明》， 公司已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和预留授予部

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本次归属的股票数量为1,246,508股，并已于2025年5月26日

上市流通。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433,931,345股增加至435,177,853股。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

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海

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等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

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东对其所持股份的承诺如下：

（一）公司股东刘志宏先生做出的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要求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或者

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的

股票发行价格，则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将自动延长6个

月。 若公司在6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

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除遵守前述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外，本人自锁定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所持公司

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 本人在任职期间内（于本承诺中

的所有股份锁定期结束后）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将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的股

份。 若本人于任期届满前离职，于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半年内，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在本人被认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担任公司董事

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

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其他不时颁布实施的关于锁定

期及锁定期满减持上市公司股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人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若本人拟减持本

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明确并披露公司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公司持

续稳定经营；且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通过公司公告减持计划，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进行减持。自

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人减持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价格

应不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若在本人减持前述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5、若公司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重大违法

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或公司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

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6、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

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的收入将全部归公

司所有，在获得该收入的五日内将该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7、若监管规则发生变化，则本人在锁定或减持公司股份时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8、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

（二）公司股东KLProTech� H.K.� Limited做出的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单位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2、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

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

司的股票发行价格， 则本单位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将自动延长6个月。

若公司在6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

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本单位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若本单位拟减

持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通过公司公告减持

计划，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进行减持。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单位减持本次发行及

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 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 若在本单位减持前述股份

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的股票发

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4、若公司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重大违法

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或公司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

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单位不减持公司股份。

5、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单位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

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的收入将全部归

公司所有，在获得该收入的五日内将该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公司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6、在本单位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监管规则发生变化，则本单位在锁定或减持公司股份时将

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

（三）公司股东共青城峰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做出的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单位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2、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

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

司的股票发行价格， 则本单位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将自动延长6个月。

若公司在6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

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本单位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若本单位拟减

持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通过公司公告减持

计划，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进行减持。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单位减持本次发行及

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 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 若在本单位减持前述股份

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的股票发

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4、若公司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重大违法

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或公司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

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单位不减持公司股份。

5、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单位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

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的收入将全部归

公司所有，在获得该收入的五日内将该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公司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6、在本单位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监管规则发生变化，则本单位在锁定或减持公司股份时将

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

（四）公司股东共青城明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伟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共青城经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毅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智伦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井冈山兴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做出的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单位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2、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

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

司的股票发行价格， 则本单位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将自动延长6个月。

若公司在6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

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本单位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若本单位拟减

持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通过公司公告减持

计划，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进行减持。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单位减持本次发行及

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 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 若在本单位减持前述股份

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的股票发

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4、若公司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重大违法

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或公司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

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单位不减持公司股份。

5、本单位承诺，于本单位依《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或监管规则通过采取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单位持有的本次发行及上市前股份时，

本单位持有的股份可减持比例应与公司之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境内员

工持股平台之股份数额合并计算。 前述境内员工持股平台，系指共青城智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共青城明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伟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经

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毅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井冈山兴伦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之合称。

6、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单位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

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的收入将全部归

公司所有，在获得该收入的五日内将该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公司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7、在本单位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监管规则发生变化，则本单位在锁定或减持公司股份时将

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

（五）公司股东刘志宏、共青城峰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KLProTech� H.K.� Limited

做出的补充承诺如下：

1、刘志宏承诺

“本人在通过采取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依法减持本企业持有的首发前股份时，本人

可减持股份数额应与公司股东共青城峰伦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KLProTech� H.K. �

Limited、共青城明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伟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

经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智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毅伦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及井冈山兴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可减持首发前股份数额合并计

算。 ”

2、共青城峰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本企业在通过采取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依法减持本企业持有的首发前股份时，本

企业可减持股份数额应与公司股东刘志宏、KLProTech� H.K.� Limited、共青城明伦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共青城伟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经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智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毅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井冈山兴伦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可减持首发前股份数额合并计算。 ”

3、KLProTech� H.K.� Limited承诺

“本企业在通过采取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依法减持本企业持有的首发前股份时，本

企业可减持股份数额应与公司股东刘志宏、共青城峰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明伦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伟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经伦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共青城智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毅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

井冈山兴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可减持首发前股份数额合并计算。 ”

有关上述补充承诺详情请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关于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协议暨公司无控股股东及无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4-05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

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一）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概伦电子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

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二）概伦电子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本次实际可流通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定；本次解除

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及股东限售承诺；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概伦电子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概伦电子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发限售股份，限售股股东数量为9名，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256,744,747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59.00%，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42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30日（因2025年6月28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

易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KLProTech�H.K.�Limited 91,637,109 21.06% 91,637,109 0

2 刘志宏 70,055,723 16.10% 70,055,723 0

3 共青城明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846,366 7.09% 30,846,366 0

4 共青城峰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211,288 5.56% 24,211,288 0

5 共青城伟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667,044 4.98% 21,667,044 0

6 共青城经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189,103 2.34% 10,189,103 0

7 共青城毅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00,748 0.87% 3,800,748 0

8 共青城智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04,473 0.78% 3,404,473 0

9 井冈山兴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32,893 0.21% 932,893 0

合计 256,744,747 59.00% 256,744,747 0

注：持有限售股占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

1 首发限售股份 256,744,747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42个月

合计 256,744,747

六、上网公告附件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5-031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

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

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倡议》，结合公司实际，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制定了《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

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企改革发展和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

论述，立足“四个革命、一个合作” 能源安全新战略，牢固树立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着力提

升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切实发挥重要指数成分股的支撑作用，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和全

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2024年完成情况

2024年，公司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守正创新，积极作为，经营业绩保持历史较好

水平，资产质量进一步提升向好，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政策得到资本市场充分认可。

公司全面完成商品煤产销量、发电量业务目标，实现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营业收入3,

383.75亿元，归母净利润586.71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933.48亿元，期末净资

产收益率13.7%，年末资产负债率23.4%。

董事会建议派发2024年度末期股息现金2.26元/股 （含税）， 占归母净利润的76.5%

（2023年度：75.2%）。 公司股价整体表现好于行业和市场综合指数，屡创新高，年末综合市

值8,221亿元。

三、2025年工作目标

2025年，公司将坚持“稳中求进、安全为本、创新引领、高质发展” 工作方针，全力抓实

能源保供，坚定推进转型发展，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平台作用，统筹推动

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确保公司“十四五” 完美收官和“十五五”顺利开局。

公司2025年主要经营目标：商品煤产量3.348亿吨，煤炭销售量4.659亿吨，发电量2,271

亿千瓦时。 资本开支计划417.93亿元。

四、主要工作措施

2025年以来，受供需周期变化影响，煤电需求偏弱运行，煤价电价持续下行，经营面临

严峻挑战。 公司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保障年度经营

目标和股东回报规划落实落地。

（一）强化能源保供责任，扎实推进生产运营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夯实本质安全基础，确保各产业安全稳定生产。

推动煤炭增储上产，优化运输网络布局，积极开展支撑性保障性煤电建设，全力抓好煤炭生

产接续和电力稳定供应，确保完成迎峰度夏、迎峰度冬等重要时段和重点区域保供任务，完

善煤炭购销管理新模式，助力煤炭购销体制改革落实落地，着力担当能源安全“压舱石” 、

“稳定器” 。

（二）着眼规划统筹作用，切实维护可持续发展

落实“十五五” 规划编制工作，推进有效投资。 加快推进传统能源产业清洁低碳发展，

巩固一体化产业优势，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积极探索战新未来产业发展，维护中长期净资产

回报水平，并适度向市场传递企业中长期发展目标，增进投资者认可和信心。

（三）深挖内部降本潜力，切实提升经营质效

发力成本费用管控，强化现金资产精益管理，提升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维护公司的行

业领先地位。 加强数智司库建设，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推进预算管理系统建设，全面控制经

营风险，提高财务分析对经营决策的支撑能力。

（四）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坚持积极回报股东

坚持真诚友好的股东回报政策，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完善三年股东

回报规划，适当增加分红频次，吸引、巩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和战略资本作为公司股东，与

公司共享企业发展红利。 经股东大会批准，在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况下，2025-2027年度

的每年现金分红金额不少于公司当年实现的归母净利润的65%，并适当考虑中期分红。

（五）加大资本运作力度，用好平台功能作用

抓住时间窗口，发挥上市公司平台作用，充分把握当前监管环境鼓励并购重组的窗口

期，推进启动控股股东新一批资产注入工作。 发挥国有上市公司“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战略资本”优势，积极开展外部资本运作。 根据公司实际工作需要，用好股份回购的董事

会授权，发挥基金投资支持和引导作用，助力公司战略实施和高质量发展。

（六）强化治理主体功能，赋能企业管理提升

深入推进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认真落实建设“科学、理性、高效” 董事会

总体要求，推动各治理主体规范履职与效率提升。 服务保障好董监高“关键少数” 的全面履

职尽责和持续培训赋能，优化高管薪酬考核机制，稳妥推进监事会改革工作，防范化解重大

经营风险，将投资者利益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切实维护股东和中小投资者利益。

（七）做好ESG和品牌建设，融入公司战略体系

严格遵循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和监管要求， 持续完善公司ESG重点议题管理体系，系

统深化治理提升，特别关注气候变化、碳管理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以高质量ESG

工作推动产业转型。 规范ESG报告编制披露，持续开展ESG评级提升工作，进一步打造“四

化三性”一流ESG治理模式。 强化公司品牌管理，持续提升品牌价值。

（八）推进价值传递工作，健全市值管理体系

实施“信息披露再提升” 专项行动，强化投资者需求导向，加大主动披露力度，提高披

露信息质量，力保信息披露评价优秀。 开展多维度多层次投资者关系工作，高质量召开4次

业绩发布会，开展春季走访投资者、秋季反路演等系列活动，联系和服务证券分析师调研，

及时校正市场预期偏差，推动资本市场对公司清晰定位、准确估值。 落实市值管理制度，不

断完善包含市值管理成果考核运用、管理指标监测和大幅波动应对方案等方面的市值管理

体系。

公司将持续评估并按监管要求定期披露行动方案举措实施情况。 本次“提质增效重回

报” 行动方案不构成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可能根据政策、环境和市场情况调整，请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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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或“中国神华”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5年6月6日以电子邮件或无纸化办公系统方式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送了会议通知，于

2025年6月10日发送了议程、议案等会议材料，并于2025年6月20日在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

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亲自出席董事6人，委托出席董事1人。非执行董事李

新华因公请假，委托非执行董事康凤伟代为出席会议并投票。 会议由执行董事张长岩召集

并主持。董事会秘书宋静刚参加会议，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地上市规则和《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以特别决议案形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取消公司监事会、变更经营范围及按照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修改《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

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

（二）《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按照《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修改《中国神华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以特别决议案形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三）《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按照《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修改《国神华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并以特别决议案形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四）《关于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批准焦蕾女士为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张长岩先生同日辞去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五）《关于中国神华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关于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

的公告》。

（六）《关于召开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将择日另行披露。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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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六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6月10日以

电子邮件及无纸化办公系统方式向全体监事发送了会议通知、议程、议案等会议材料，并于

2025年6月20日在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亲自出席监

事2人，袁锐监事因公请假，委托唐超雄出席并代为投票。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唐超雄召集并

主持。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地上市规则和《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充分讨论及审议，会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议案》。

同意以特别决议案形式，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取消公司

监事会、变更经营范围及按照《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修改《中国神华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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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5年第一次A

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

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

股东会（“本次股东大会” ）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19号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二层和

厅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股东周年大会” ）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9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99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612,088,39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4,268,827,30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43,261,089

3、出席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54392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1.81625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727663

1、出席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A股类别股东会” ）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93

2、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268,826,706

3、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86.524734

1、出席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H股类别股东会” ）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1,659,268

3、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13.0765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周年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及H股类别股东会由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董事会召集，由执行董事张长岩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 ）及《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

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非执行董事李新华先生因公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股东代表监事袁锐先生因公请假；

3、董事会秘书宋静刚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68,021,871 99.994355 352,635 0.002472 452,800 0.003173

H股 341,593,082 99.514070 1,668,007 0.485930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14,609,614,953 99.983073 2,020,642 0.013828 452,800 0.003099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68,084,169 99.994792 292,335 0.002049 450,802 0.003159

H股 342,714,089 99.840646 547,000 0.159354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14,610,798,258 99.991171 839,335 0.005744 450,802 0.003085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65,823,717 99.978950 2,772,189 0.019428 231,400 0.001622

H股 331,077,981 96.450775 12,183,108 3.549225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14,596,901,698 99.896068 14,955,297 0.102348 231,400 0.001584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68,294,570 99.996266 384,836 0.002697 147,900 0.001037

H股 343,261,08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14,611,555,659 99.996354 384,836 0.002634 147,900 0.001012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股 14,267,962,168 99.993937 357,436 0.002505 507,702 0.003558

H股 343,261,08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14,611,223,257 99.994079 357,436 0.002446 507,702 0.00347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67,022,210 99.987349 1,201,894 0.008424 603,202 0.004227

H股 343,011,589 99.927315 249,500 0.072685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14,610,033,799 99.985939 1,451,394 0.009933 603,202 0.00412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2027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68,246,469 99.995929 403,135 0.002826 177,702 0.001245

H股 343,261,08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14,611,507,557 99.996025 403,135 0.002759 177,702 0.001216

8、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68,269,269 99.996089 363,735 0.002549 194,302 0.001362

H股 343,261,08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14,611,530,358 99.996181 363,735 0.002489 194,302 0.00133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3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

务报告〉的议案》

453,114,521 99.341489 2,772,189 0.607779 231,400 0.050732

4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

455,585,374 99.883202 384,836 0.084372 147,900 0.032426

5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监事

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55,252,972 99.810326 357,436 0.078365 507,702 0.111309

6

《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

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454,313,014 99.604248 1,201,894 0.263505 603,202 0.132247

7

《关于公司 2025-2027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455,537,273 99.872656 403,135 0.088384 177,702 0.038960

(三)A股类别股东会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68,268,669 99.996089 363,735 0.002549 194,302 0.001362

(四)H股类别股东会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441,560,041 99.977533 99,227 0.022467 0 0.00000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股东周年大会议案7、议案8，A股类别股东会议案1及H股类别股东会议案1为特别决

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2、股东周年大会还听取了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袁国强博士、陈汉文博士及王虹先生

2024年度述职报告（该等报告无需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丽子、杨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5年6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本公司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088�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5-033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

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25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2025年6月20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同意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取消监事会，由审计与风险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并同步修

改《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及其附件《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东会议事规则》”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还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以及工商登记注册对经营范围表述规

范的具体要求，对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的经营范围进行了修改。

本次《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具体修订内容详见“附件

一：《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附件二：《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附件三：《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

案》” 。 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请见公司于同日

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文件。

在本次修订过程中，除上述修正案所示修订内容外，公司另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将《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全文的“股东大会” 表述修改为“股东会” ；同时统一表述，将阿拉伯数

字统一为中文，将“或”及“或者”统一为“或者” 。

如因增加、删除、排列某些章节、条款导致章节、条款序号发生变化，修改后的《公司章

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章节、条款序号依次顺延或递减；条款相互引用

的，条款序号相应变化。

本次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股东大会通知将择日另行发布。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5年6月21日


